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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法治进路

袁文全 毛 嘉

摘 要  新业态用工属于新兴用工方式，伴随平台经济的兴起而蓬勃发展，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维护是数字经济时代法治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保险权益是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重要方面，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的保障应遵

循从属性理论的分析逻辑，克服公平失灵问题，最终实现对从业人员的社会保护。实践中从

业人员参保积极性不高、用工单位承担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责任范围不明的问题突出，主

要是由调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法律机制不完备、现行法制将社会保险

权益与劳动关系捆绑所致。基于对用工单位的从属性强弱程度不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

会保险权益的保障与维护应分层分类施策，并注重公平性和充分性。公平性是指用工单位

和从业人员依法共同参加社会保险缴费，同时由用工单位对低频接单员工和业余接单员工

承担部分工伤保险待遇给付；充分性是指由强制性社会保险和自愿性商业保险共同提供保

障，后者发挥补充作用。一般性、普遍性需求由强制性社会保险提供保护，个性化、多样性需

求则应通过自愿性商业保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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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相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共享型服务和消费成

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共享经济新业态成为各地拼经济、扩内需的重要抓手。当下我国平台企业的运作

模式加速向新发展逻辑转型，平台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国家积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探索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障机制，发挥平台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社会保险权益是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2021年发布文件要求各地

放开户籍限制，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创造条件，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引导和支持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鼓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探索新的服务模式。

2024年5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议时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灵活

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2024年7月，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

保险覆盖面，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但在实践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门槛较

高、参保率低、保障度不足，众多从业人员游离于社会保险之外。2025年1月出台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指引（试行）》明确提出，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同年3月，《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扩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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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伤害保障试点。在此背景下，探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逻辑遵循，立足从业人员劳

动保障权益维护的现状及实际需求，优化参加社会保险的制度规范，扩大保障群体范围，从法治层面切

实维护其社会保险权益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逻辑

从属性作为给予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判断标准，构成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基本

逻辑。全体劳动者均应享有社会保护是保障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然要求，构成了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底层逻辑。

（一） 基本逻辑：从属性标准

实现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自由主义推崇“人”的价值

和尊严，提倡个人权利，但在工业革命中却使得资本家压迫劳工行为正当化，自由主义面临公平失灵［1］

（P356）的窘境。公平失灵使国家意识到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实质不平等。为保护劳工利益、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国家通过劳动关系单独配置雇主与劳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借由倾斜保护原则实现劳资双方的利

益平衡。为给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法律规定了职工社会保险，但仅限于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从属性是理论和实务界判定劳动关系成立的标准。

在灵活用工和新就业形态多样的今天，劳动关系认定、劳动者权益保障已成为模糊、复杂而又亟须

解决的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中有对劳动和用工方式变化进行相

对宏观的描写。福特制下的资本和劳动相互依存、关系紧密，双方的对抗、冲突和商谈都强化了冲突各

方的联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资本和劳动成为福利国家政策的重点研究对象。如今“短期”的心态开

始取代“长期”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再希望双方关系持续时间太久。适应性、灵活性、不确定性成为常

态，“共同利益”观念失去实用价值，劳动就业成为短期事件，劳动者对用工方的依赖性减弱，一旦对用工

方产生不满意就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选择离开。资本因而获得新的流动自由，从对劳动的依附中解放出

来且具有极大独立性，不受束缚并拥有强大竞争力。流动速度成为判断资本优劣的核心标准，劳动力对

资本的“控制力量”已经相当程度地减弱。资本需要的是能够随时组织起来、随时解散、随时重新调集起

来的松散形式的组织。劳动力仍被统治着和“遥控着”，只是他们被一种新的方式统治和控制着［2］（P243-

257）。在用工关系短期化、灵活化的时代，劳资双方关系的松解并未给各自带来同等的解放和自由，劳

动力在与资本的新一轮较量中似乎变得更为弱势，资本的高速流动性使其占据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智

能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将增添劳动异化风险，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P42）。

学界研究对新就业形态用工形式发生的变化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新业态用工是承揽合同社会化

的结果，承揽人以交付特定劳动成果作为获得报酬的对价，但因维持生计的主要报酬来自特定相对方，

由此产生经济从属性，使得这一长期存续的承揽合同成为其生存权保障，进而与国家对个人的生存权保

障义务相关联，因而有必要对这一群体给予社会保护［4］（P76-77）。也有学者认为平台用工关系的基本性

质仍为劳动关系，要扩大劳动法的保护对象，绝大多数平台劳动者仍具备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理

应受到劳动法律的全面保护［5］（P31，37）。还有学者主张新业态用工是介于“独立劳动”和“从属劳动”之

间具有“弱从属性”的用工模式［6］（P140），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弱者性和保障需求决定了需要设计适应

这个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7］（P25）。综上所述，用工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弱势

地位和从属性，甚至有加重之嫌，这类劳动者群体有获得社会保护的现实需求，但具体应给予何种保护

需要结合从属性强弱程度、劳动保护情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

（二） 底层逻辑：社会保护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将全部国民分为雇员、其他有收入的人

群、家庭妇女、工作年龄内的其他人、工作年龄以下的人、工作年龄以上的退休人员六个群体，提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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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每个公民提供九种社会保险待遇，包括失业保险、退休养老金、生育保险金、抚养补贴、子女补贴等，

形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8］（译者序P2，138）。建设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是为公民提供社会保护的重要

方式。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针，国家政策明确在全国范围

逐步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要求实现各类人员参保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国务院在《国

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2014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中强调“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的推进措施和目标，并通过持续发布

规范性文件强化各类人员参保计划的实施，推动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我国在用工领域通过从属性

标准实现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在用工领域之外，通过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

业等制度规范一同促进各类人员社会保护目标的实现。

为在用工领域实现促进就业、提升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目标，欧洲理事会在2016年制定的《欧盟运行

条约》中提出11项待完善之处，包括对工人的社会保护及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保护体系。为了给公民提供

新的和更有效的权利，2017年4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社会权利支柱》，该文件于同年11月由欧盟委

员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联合发布。《欧洲社会权利支柱》的内容包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平等、公平

的工作条件、社会保护和包容三部分共20项原则。其中，第12项原则为社会保护原则，提出无论用工关

系的类型和持续时间如何，工人和在类似条件下的自营职业者都有权获得充分的社会保护。欧洲改善

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通过调查研究指出，不仅要有针对自雇工人的保护，在全球用工环境不断变化的

背景下，制定面向所有工人甚至是全体公民的基本保护方案更值得考虑［9］（P53）。从总体上看，在对工

人尤其是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社会保护问题的学术探讨中，全体工人均应享有基本保护与底线保护成为

主流结论。

对全体工人给予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全体工人给予保护是工人权利的体现。我国宪法规

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表明国家有义

务为公民发展社会保险。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是公民参与劳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基本

权利，工人有权要求获得劳动保护和社会保护，以此保障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公平待遇、物质给付以及

自我实现。针对非标准用工中普遍存在的体面劳动赤字问题，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无论何种合同形式，为

避免人员短缺和就业歧视，均应给予从业人员平等保护［10］（P153）。其次，对全体工人给予保护是社会保

险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保险的本质是社会互助共济，根据大数法则，社会保险覆盖面越广，社会保险

基金数额越多，意外风险发生时基金赔付能力也会越强。不同种类的用工方式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意

外风险。例如，新就业形态的典型群体外卖送餐员和网约车驾驶员以线上接单、线下服务方式参与劳

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需要驾驶车辆，加之面临超时处罚和经济收入压力，因而严重暴露在交通事故风

险之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全体保护意味着所有成员都加入同一风险共同体，这扩大了社会保险的

覆盖面，既能更好地为从业人员分散交通意外风险，又能增强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后，对全体

工人给予保护是提高生产力的有力保障。对全体工人给予保护有利于减少社会基于就业类型的歧视，

加之完善工人权利的透明性和可转移性，能够支持人们在不同工作和用工模式中进行选择和转换，人们

或许将会更倾向于参与非标准用工或自雇佣。这样有利于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

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

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问题及其成因

相较于传统用工模式，在新业态用工模式下，从业人员可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且对接单任务拥有

一定的选择权。同时，用工单位也可以节约用工成本，保持自身竞争力。因此，新就业形态吸引众多从

业人员和用工单位加入其中。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表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

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劳动者群体庞大且不断壮大，对平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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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框架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也可选择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各地积极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提供补贴、不限户籍、灵活计费、制定转移接续规

则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提供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们的社会保险权益。但实践中，现

行制度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效果较为有限，许多从业人员并未从中受益。2025年2月，多家

平台相继宣布将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参保对象有的限定为全职骑手，有的也包括稳定兼职骑手，具体

参保方案仍在不断制定中。当下需要系统检视这类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析成

因，在法治层面进一步优化制度建构、完善相应法律政策。

（一）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现存问题

现阶段，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的保障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用工单位承担劳动权益保障的责任范围不明。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制度的风险分散和互济共助功能，我国在法律政策层面鼓励全民参保，在实践

中积极推动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但受制于客

观因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积极性并不高。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中，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专题调查结果显示：有23.6%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参保率近七成，但近半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的是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参加职工

社会保险的仅为18.4%，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保率分别为12.82%、12.36%和8.75%［11］（P60）。

通过梳理与研究发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于以下方面。

一是工作稳定性较差、连续性较弱，无法确保可持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新就业形态以数字经济和平

台技术为依托，采用外包、众包、完成某项任务等形式，能够快速匹配劳动力供需方，促进劳动力市场流

动。在这种用工模式下，劳动者虽能够快速获得符合意愿的工作，但不能始终如此，时常要面临下一个

任务或工作在哪里的困扰和担忧，因而相对于资本市场仍处于弱势地位［12］（P45）。一旦没有工作或任

务，劳动者如何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将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未持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也将影响社

会保险待遇，如职工医保中断缴费3个月以内的，允许补缴而不影响享受待遇；中断缴费3个月以上的，

根据各地规定将会有不超过6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二是面临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和社会保险待遇享受两难选择的困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社

会保险虽待遇水平较高但个人缴费负担较重，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虽缴费水平不高但待遇有限，从业

人员难以在待遇水平较高的职工社会保险与缴费负担较轻的居民社会保险中作出取舍，容易直接放弃

参保。首先，在社会保险缴费方面，全日制劳动者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其中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缴费

义务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承担，单位缴费率远高于个人缴费率，工伤和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承担全

部缴费义务。但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参加职工社会保险需由个人承担全部费用。可以看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远高于全日制劳动者。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城乡居民社

会保险，则根据当地规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按年、按档次缴费，金额从百元到千元不

等，劳动者自由选择缴费档次，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缴费压力较小。其次，在社会保险待遇方面，职工

社会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待遇均根据参保人员的缴费基数、缴费年限、平均工资确定。职工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以当地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基础计算。根据“多缴多得、长缴

多得”原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只有缴纳远多于全日制劳动者社会保险费的费用，才能享受相同的社会

保险待遇。在选择的缴费档次不高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只能满足退休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城乡

居民医保需持续缴费且不及时补缴还会影响享受待遇，无法像职工医保那样在达到一定缴费年限后便

可享受终身医保待遇。因此，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职工社会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均不具有

足够的吸引力，容易导致其放弃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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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工单位承担劳动权益保障的责任范围不明

用工单位通常将公司经营业务区分为核心业务与普通业务，新就业形态为用工单位开展经营业务

提供了便利。用工单位往往雇佣全日制劳动者从事核心业务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普通业务则通过

新业态用工方式外包降低用工成本。有学者将“外包”过程描述为“裂变”，即允许公司将劳动力成本转

移给较小的企业或第三方劳动力中介，借此避开劳动条件的强制性法律规范要求、逃避所应承担的工伤

赔偿责任。雇主“裂变”使得公司从雇员的工作中获得更大收益，而无须被劳动法直接视为雇主；其特点

是低工资、不确定的工作条件、有限的福利和权益、用工临时化和较弱的议价能力，从业人员劳动权益无

法获得应有的保障［13］（P8-10）。实践中的案例则更为直观地展现出新业态用工的复杂性，在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第三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中，第三个案例足以反映出

该问题。此案虽涉及平台、承包公司、劳务公司、配送员四方当事人，但用工事实较为清楚，最终确定承

包公司的责任主体地位，平台通过任务发包方式避开了雇主责任的承担。值得深思的是，当承包公司赔

付能力不足时，若能要求平台适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将有助于督促平台对承包方的规范管控。除相对

清楚的用工事实案件外，实践中还存在由多个公司进行用工管理和报酬支付的情形，无疑将更加考验对

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有效维护。

事实上，雇主“裂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会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经历劳动力市场的不

稳定性。出于资本的逐利性，数量众多的经营主体在层层分包中必然追求更多收益，市场竞争变得更加

激烈，使得对于成本和收益的衡量趋于精细化。新业态用工中劳动者虽然有选择工作时间和安排工作

任务的自由，但若想在用工单位制定的规则内获得较为理想的收入，日均工作时间往往需达十几个小

时，工作强度并不低于全日制劳动者，且发生伤亡事故后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因分包转包多次而难以维

权。另一方面，会对部分新业态用工领域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例如，在外卖骑手配送过程中，平台

为缩短配送时长，在规划路线中甚至存在逆行路线，这不仅无视劳动者生命安全，也给社会交通安全带

来极大隐患。如何明确劳动权益保障的主体责任，平衡用工单位的用工权益与劳动者的劳动自由和权

益，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成为新业态用工健康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2025年2月，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多个平台相继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这是骑手社会保险权益开始

从长期“裸奔”状态转变为受保护状态的重要开端。其中，京东宣布为未来一段时期签约的外卖全职骑

手缴纳“五险一金”（含个人缴纳部分），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美团从2025年第二季度开

始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饿了么也宣布将加快推进对骑手的全方位保障。美团研究院

表示，在2023年745万通过美团App接单获得收入的骑手中，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的高频接单骑手占

总人数的11%［14］。之后，京东于2月底签约首批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会保险的福利并未覆盖其控股的

达达平台的所有骑手。美团则于4月初宣布在福建省泉州市和江苏省南通市两地开启骑手养老保险试

点，骑手只要在半年内有3个月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即可参保，美团补贴部分社保缴费费用。

可以看出，平台企业并未设想给所有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大部分骑手或许仍将处在社会保险保障的边

缘地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第十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上指出，要积极研究完

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尽可能把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事实上，一味地要求平台企业为所有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合理做法应当是对骑手进

行分类并制定相应的参保规则与方案，其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同样需要分层分类保护，以增加其职业归

属感和获得感，更好地激发从业人员工作热情与创造力。

（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问题的成因

为妥当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系统探究并总结问题背后

的成因。通过对现存问题与法律规范进行分析可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

题，主要是由调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法律机制不完备、现行法制将社会保险权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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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捆绑所致。

1. 调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法律机制不完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

险法》）已对全日制劳动者享有的劳动保障权益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用人单位需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

险费。对于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8条明确派遣单位应当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费。对于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法》规定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

保险，由个人缴纳保险费。可以看出，我国在法制层面对全日制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做了详细规定，对

被派遣劳动者、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权益给予特别规定，但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并未进行专门规定。

由于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安排的灵活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实践中无法获得

全方位的劳动权益保障。在参保机制上，他们虽可依照《社会保险法》对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规定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由个人缴纳保险费，但法律对“参保”的立法表达是“可以”而非“应当”，因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参保在性质上明显属于自愿性参保。除规定从业人员可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养老和医

疗保险之外，法律未规定其他险种的参保方式，因而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的保障较为有

限。为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国家层面多个文件或要求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

会保险的机制，或根据这类劳动者工作特点出台专门规定，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

具体而言，从201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28

号）要求完善与新业态用工特点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来，陆续有多个文件引导和支持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其中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

部  应急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医保局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总工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以下简称“56号文”）等文件要求放开户籍限制，便利从业人

员参加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二是通过《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

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

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网监发［2021］3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等文件，要求积极推进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平

台企业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提高从业人员保障水平，特别强调保障快递员、外卖送餐员、货车司机、

网约车驾驶员参保权益；三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

［2022］36号）、56号文等文件中创新性地提出“不完全劳动关系”，并要求为这类劳动者配置相应的劳动

保障权益。随着“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提出，学界开始研究如何通过不完全劳动关系调整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但由于缺少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使得通过不完全劳动关系调整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仍存障碍。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尚处在试点阶段，从业人员参加社

会保险需在职工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中进行选择。鉴于前述，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两类社会保

险均缺乏吸引力，参保方式的自愿性使得保障效果有限，参保险种仅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且缺少

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为保障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权益，需要从法治层面尽快明确制度改进方向

与路径，主要通过界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认定标准、规范具体参保险种、确定参保方式的强制性或自愿

性、优化参保缴费办法与待遇给付水平、总结试点经验并完善办法等方面，研究制定适应从业人员工作

特点和现实需求的保险政策制度。

2. 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挂钩制约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

在全日制用工模式下，我国将社会保险权益与劳动关系捆绑。随着灵活用工尤其是平台用工的蓬

勃发展，对规模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应当通过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进行调整，成为理论界和实

务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为此，与新业态用工方式相适应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修正路径被提出。有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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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通过“民法做加法”的立法进路，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配套保护制度［15］（P266）［16］（P100）；坚持劳

动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优先地位，但允许在新业态用工中基于特定理由的适度分离［17］（P101）。也

有学者以结果为导向，认为构建“劳动法做减法，民法做加法”的“三分法”并非必然，重点应考量社会保

障制度应否及如何能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问题［18］（P71-72）。

可以看出，无论主张调试民法以适应新业态用工，还是认可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的适度分离，都基

于一个共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要劳动保护，且最终目的都是解决其劳动保护问题。在只有被认

定为劳动关系才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险的制度规则设定中，具有劳动关系只是手段，给予劳动者社会保险

权益保障才是最终目的。新业态用工对原有社会保险权益规则提出的挑战，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是否真

的可从结果导向出发，径直考量如何保障这类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从历史维度看，即使在未出现“劳

动关系”概念的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就负责承担了职工医疗、教育、生活、福利及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

直到国家为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由于劳动合同

制度的推行，企业雇佣的工人被称为合同工，用以区别先前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固定工，同时国家启动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实现从“企业保险”向“社会统筹”过渡。

由此可知，无论是固定工还是合同工，都有企业保险或社会保险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固定工与合同

工在各自所处时代背景下均可获得社会保障，与当前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提供社会保护的出发点和初

衷相一致，即固定工和合同工与企业存在从属性，使之有获得社会保护的正当性需求。因此，无论对于

无“是否具有劳动合同”之说的固定工，还是对于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合同工，由于从属性的存在，均可

获得企业保险和社会保险。鉴于上述，劳动关系和从属性二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法通过传统的劳动关系获得社会保险权益保障时，也可直接通过从属性分析来

判断其是否有获得社会保护的需求。

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优化

鉴于前述，建立适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妥当配置社会保险权益。基于实践中

这类群体参保规则的设定和权益保障现状审视，本节结合新就业形态用工特点及其劳动者法律地位，从

公平性和充分性两个维度展开，探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法治优化路径，以期实现公

正合理地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的法律目的。

（一）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地位的分层分类

为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应尽快制定适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问题解决

的技术路线。新业态用工平台会根据用工需求设置不同员工类型，从业人员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参加某

种类型，不同类型和模式在薪资结构、管理制度、自由度等方面均有差异。例如，在外卖行业，美团平台

主要设置有四种员工类型——同城核心、专送、众包、乐跑。同城核心也叫全城送，配送范围比较大，由

个人抢单；专送是美团的专职骑手，跑单由系统派单和人工改派，平台有严格的考核要求，报酬由底薪和

提成两部分构成，每月固定时间发放工资；众包的加入条件最宽松，只需满足年龄条件即可，由个人抢

单，工作时间自由，没有门槛，平台管理较少，工资日结；乐跑的自由度介于专送和众包之间，有工作时长

要求，派单为主，抢单为辅，优先分配高价值订单，单量稳定，无底薪，按单结算工资。美团对四种员工类

型的设置基于消费市场需求产生，通过专送和乐跑保障基础运力，排除不确定因素防止特殊时候无人接

单，众包则用以补充运力。饿了么平台也设置有相似的员工类型。由于不同从业人员的从属性有差异，

对其权益保障应当分层分类，不应直接以员工类型为判断标准。例如，众包员工虽无工作时长要求，但

实际工作时长可能超过专送和乐跑员工，劳动报酬也可能高于后两者，从业人员只是根据不同规则选择

相应的模式而已。为实现高效简便的分层分类保护，具体方案设置可采用三分法保护方式，即根据从属

性强弱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分为“高频接单员工—低频接单员工—业余接单员工”三类，且三者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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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性质分别设为“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高频接单员工可包括全职和稳定兼

职人员；低频接单员工为可能在多平台就业的普通兼职人员；业余接单员工则接单频率更低，很可能有

属于全日制用工的本职工作，其从事新业态用工属于兼职［19］（P81）。

在试图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问题之前，应当明确三类人员的划分标准。学界

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从属性强弱变化的探讨尚无定论，为寻求更具可操作性的从业人员划分标准，可尝

试根据新业态用工特点和从属性构成要素，综合考察从业人员的工作天数、工作时长、劳动报酬、劳动管

理、自由度等因素来分层分类。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工作时长和工作天数的增多可以说明对平

台的依赖或者说从属性在变强；对于平台而言，只要从业人员完成平台业务，便能从中获得收益。在传

统用工模式中，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表现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人格

从属性。而在新业态用工中，劳动者人格从属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业人员在执行平台任务时

需遵守流程和规定。例如，外卖员在送餐时需遵守平台对时间、路线、着装、与顾客沟通等方面的规定，

虽然这是平台预设的规则，看似与人格从属性无关，但算法背后是人，实际是由算法代替人的亲自管理，

更加高效与精细。二是平台对从业人员的日常考勤。例如，工作时间、签到时间和次数、请假管理、出勤

标准、晨会制度等。前者是任何从业人员想要完成任务时均需遵守的规则，从属性强弱相同，后者则是

不同人员类型的从属性强弱不同。人格从属性的两个方面均可通过工作时间获得量化考量，人格从属

性越强说明从业人员在执行平台任务和考勤中花费更多时间。新业态用工中虽然不同员工类型的工资

收入规则有差异，但总体上遵循多劳多得的分配规则，因此在人员划分中劳动报酬的考量因素也可以通

过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长得以体现。综上所述，工作时间要素同时存在于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中［20］

（P195），三类人员的划分可以通过考量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长来实现，针对不同人员类型划定不同工作天

数和工作时长范围，采用这一标准有利于较为简便地划分不同群体。

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从属性和劳动保护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自带劳动工具参与劳动过程的现

象值得探讨。在新业态用工模式下，从业人员个人准备生产工具成为常态，这种“自己劳动力+自己生产

工具”用工模式极易被认为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务关系。实际上，对于外卖行业来说，最重要的生产工

具是手机应用系统且不可替代，但也并非是由送餐员自己提供，因而不应只根据从业人员自备部分生产

工具就认定为无需给予特别保护。否则，用工单位既能节省购买劳动工具的成本，还能借此选择民法作

为调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

通过明确高频接单员工与业余接单员工的认定标准，最终实现三类人员的划分。对于高频接单员

工的认定，由于设定该群体成立劳动关系，应比照全日制劳动者标准量化每年/月工作天数和每日工作

时长范围等指标，可参考《劳动法》第36条规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参照第38条

规定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美团研究院将高频接单骑手界定为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14］。对于业余

接单员工的认定，由于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务关系，从业人员对平台的从属性应当足够低，应设定

较低标准的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长。介于高频与业余接单员工之间的便为成立不完全劳动关系的低频接

单员工。归类为高频接单员工的从业人员直接适用传统全日制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保障方案，是当

前多平台宣布将缴纳社保的主要对象。因此，仍有待重点解决的是数量庞大的后两类人员的社会保险

权益保障问题。

（二） 遵循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公平性

劳资双方法律地位的形式平等和实质不平等的客观事实，内在地要求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给予法

律倾斜保护。具体而言，为避免法律制度的公平失灵，可主要从社会保险缴费主体和待遇给付两方面进

行相应的制度完善。

1. 缴费责任共担：用工单位和从业人员应为共同缴费主体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虽然可以选择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或居民社会保险，但因前者保障水平高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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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同时又因需由个人承担高额缴费，使得其望而却步。鉴于当前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社会保险参保率不高，加之现行制度规定的个人高额缴费要求，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为这类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的目标。

根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地位的不同进行分层分类保护具有其合理性。对于从属性强弱程度与

全日制劳动者类似的高频接单员工，用工单位应按职工社会保险规定承担缴费责任。对于低频接单员

工，由于对用工单位仍旧存在从属性，只是程度有所减弱，应由用工单位和从业人员共同承担社会保险

缴费责任，同时适当降低新业态用工单位缴费比例，相应提高从业人员个人缴纳比例。在实践中为不给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过分增加运行和管理成本，防止公共资源浪费，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保缴费责任

主体可与现行规定保持一致，由用工单位承担缴费责任，从业人员无需缴纳；在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

参保中体现从属性减弱带来的用工单位缴费比例降低、个人缴费比例提高。对于业余接单员工，很可能

已通过本职工作参加社会保险，在新业态用工中最为需要的是职业伤害保障，应由用工单位为其缴纳工

伤保险。京东、美团等平台针对骑手宣布的参保计划，正是分层分类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体现。在

比较法视域，在马耳他、匈牙利、卢森堡，自雇者和雇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同或极为相似；在捷克，医疗保

险、养老金、病残和家庭福利规则对于雇员和自雇者是相同的；在奥地利，医疗保险、生育福利、长期护

理、病残、养老金、家庭福利规则对于雇员和自雇者是相似的［9］（P48-50）。即使自雇者的工作内容与雇员

相同，社会保险缴费率也不同，尽管最后能够获得相同的福利待遇，但这也有失合理性、是不可持续的。

2. 待遇给付适度：适当减轻用工单位对低频和业余接单员工的给付责任

建立公平统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既要求社会保险费用缴纳体现公平合理性，也要求社会保险

待遇给付符合公平正义。用工单位对高频接单员工的待遇给付义务应当与全日制劳动者相同；对于另

外两种类型员工而言，新业态用工从属性的减弱要求适当减少用工单位缴费份额，此时则需讨论解决的

问题是：在给付社会保险待遇时，养老、医疗、生育和失业保险均全部由国家承担给付义务，工伤保险由

国家和用人单位共同给付，对于《社会保险法》第39条规定的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如

何体现从属性减弱所带来的用工单位责任和义务的相应减轻。

在实践中，我国多个省市试点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解决方案，但较多试点地区都规

定由灵活就业人员自行投保职业伤害保险（有地区称为“意外伤害保险”），伤害事故发生后由保险机构

负责待遇给付。例如，2023年厦门市推行的“益鹭保”灵活用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2024年衢州市正式上

线的试点项目“衢州安康保”等。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险项目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过程

中遭遇伤亡事故提供了一份保障，但个人投保、保险机构赔付的规则设置排除了平台企业的责任和义

务，不免有失合理性。例如，对于外卖送餐员来说，平台不断压缩送餐时间的行为使送餐员的生命安全

在送餐过程中面临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因此，平台企业对从业人员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应当对

其职业伤害承担一定的保险待遇给付义务。首先，这有利于更有效地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生存权益。

平台企业出于盈利目的必然会考虑成本和收益，从业人员遭受意外事故需要平台企业额外支出经济成

本，这将使平台企业更加重视从业人员生命健康安全，审慎权衡消费者满意度与送餐员人身安全的关

系。其次，有利于促进平台规范用工管理。由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保险待遇给付义务，并不必然会给平

台增加过多用工成本。职业伤害保险待遇给付以从业人员遭受职业伤亡事故为前提，这种给付义务是

潜在的，用工单位对其有较大控制权，可以通过合理设置配送时间和路线、职业健康安全培训等方式降

低职业伤害事故率，控制职业伤害保险待遇给付成本，实现安全用工。最后，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例如，外卖送餐员迫于送餐压力，骑行速度过快或逆向行驶将增加社会道路交通的整体风险。由平台企

业承担一定的职业伤害保险待遇给付义务，相当于增加了平台企业设置不合理配送时间和路线的“违法

成本”，让平台企业重视从业人员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同时也维护了社会道路交通系统的安全性。综

上，对于低频和业余接单员工，因新业态用工从属性减弱，可适当减轻用工单位职业伤害保险待遇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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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但不可完全排除。具体而言，“适当减轻”可以根据新业态用工具体特点和《社会保险法》第39条的

规定进行合理考量。

（三） 确保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充分性

为有效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积极性，不仅需要保障参保的公平性，还应确保给予保障的充分

性。当前理论和实务方面最为关注的当属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多地通过试点探索相关可行方案。但需

要指出的是，试点地区多为通过商业保险机构提供职业伤害保障，从业人员自愿选择参保。相较工伤保

险待遇而言，大多数试点地区在赔付项目和赔付金额上都有所减少，其中更是隐藏着同命不同价的法律

与道德风险。《贝弗里奇报告》指出，消除贫困的主要手段是强制性社会保险，补充手段是国民救助和自

愿保险［8］（P5）。因此，为保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充分性，应将强制性社会保险和自

愿性商业保险相结合。

1. 主要方式：由强制性社会保险满足基础性、统一性需要

社会保险与社会团结联系紧密。根据社会团结理论，社会团结可分为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和契约团

结，前两种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三种是有机团结发展的必然产物。有机团结基于社会分

工产生和发展，因劳动分工使个人彼此间产生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变成自由交换关系，契约便是交换

的普通方式。为节约交易成本，契约法应运而生。在有机团结中，社会把成员看作必不可少的合作伙

伴，并对其负有一定责任，即通过各种强制力量，使社会整体和个体成员的发展更加完满［21］（P63-114）。

社会风险的普遍存在使风险分散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有机团结决定了各行业共同承担社会风险的合

理性，最终催生了社会保险制度。

现代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意味着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更应符合

有机团结的本质要求。正如在外卖行业，从最初由商家直接进行外卖配送，到现在形成专门外卖送餐的

职业群体，这是劳动分工细化的表现，商家、平台、消费者之间的依赖性较初始阶段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

依赖显然更深。根据社会团结理论，劳动分工的深化使社会个体间依赖加深，这更要求风险分散全民

化。因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应当明确以下方面。

其一，明确保障供给的公共品属性。国家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有义务对全体社会成员一般

的、普遍的需求提供基本保护、全民保护，这是商业保险机构所无法实现的保障要求。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作为新型职业群体，面临与其他职业群体同样的社会风险，国家有义务为其提供同样的、公平的基本

保护。国家应积极制定制度实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保护，维持劳动力处于就业状态，预

防、对抗疾病和风险。

其二，明确保障方式的强制性。参加同类保险的社会成员越多，越能形成合力抵御和分散风险。对

于一般的且带有共性的保障需要，直接采用强制参保的方式更能实现保护目标［8］（P140）。对于高频接

单员工，可直接适用当前职工社会保险规定。对于强制低频接单员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问题，基于制度

制定的时间成本考虑，可采取分步实施的方式予以实现。目前，五种职工社会保险可分属为生存类的养

老、医疗、生育保险和职业类的工伤、失业保险。对于从业人员而言，相比之下更需要职业类社会保险提

供保障，借此可以先实现强制参加工伤与失业保险，同时自愿选择参加其他社会保险，待时机成熟时再

实现强制参加职工养老、医疗和生育保险。不同的低频接单员工的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长存在较大差异，

体现了从属性和依赖程度的强弱不同，有必要根据工作时间为低频接单员工设置多个缴费档次，并相应

设置不同缴费比例，使得制度设计与对从业人员的用工现实相适应。需要说明的是，工伤保险是为分散

用工风险，无论何种类型员工，无论工作时间长短，只要属于相同职业，所遭遇的风险都是相同的。因

此，工伤保险的缴费比例应当根据行业统一确定，由用工单位承担缴费责任。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也存在专兼职之分，专职从业人员只依附一个平台企业，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和待遇支付中平台责任的确

定较为简便；兼职从业人员通常依附多个平台企业，可根据其在具体平台获得的劳动报酬及平台企业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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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确定缴费金额，在每个平台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应单独计算。在参保地的选择方面，由于从业人

员流动性大，且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退休后基本生活需求，参加养老保险时应允许从业人员自

行选择在户籍地或就业地参保；对于其余种类的社会保险，为保障劳动者当下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

权，可直接规定在就业地参保。对于业余接单员工而言，可仅强制要求参加工伤保险，给予职业伤害保

障，无需缴纳他种社会保险费。工伤认定规则决定了因本职工作参加的工伤保险无法适用于新业态用

工。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一

条规定，相关制度设计也应要求业余接单员工另行参加工伤保险，以保障新业态用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利益。对于业余接单员工的养老、医疗、生育和失业保险，因本职工作是业余接单员工的主要收入来源，

以其本职工作收入作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能够获得最有力的保障效果。

其三，明确保障内容的必要性。需要即是权利［22］（P2）。社会保险制度根据社会成员需求提供保护，

有保护需求才有提供保护之必要。五种职工社会保险类别中争议较大的是：失业保险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是否具有必要性。由于业余接单员工一般有本职工作，因而该群体在新业态用工中通常无需失业

保险保护。对于高频和低频接单员工，由于工作流动性大，更换工作频繁，虽然新业态用工领域工作机

会多、就业方式灵活，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无需失业保险的保护，但也会面临岗位撤销、公司关闭等情

形，同样会面临失业风险，因而也有给予保护的需求和必要。参加失业保险除能领取失业保险金，还能

参加职业培训，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失业期间的个人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由

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个人缴费负担，降低了断保概率。在地方性规范层面，如《广

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法》规定了依托网络约车、网络送餐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的从业人

员参加失业保险的权利，保障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失业保险权益。

2. 补充方式：由自愿性商业保险满足个性化、多样性需要

《中国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税务总局  医保局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

（银保监发［2020］4 号）支持商业保险机构积极扩大商业健康保险供给、参与医保服务、提升服务质效、发

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从国家层面提出探索多样化商业保险保障方案，提升平台灵活就

业人员保障水平。不同于保护具有广泛性和统一性基础权益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作为前者的

补充，主要用于满足个性化、多样性保障需要和个人风险分散，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当前

商业保险机构已针对新业态用工开发多个保险项目，但多集中在职业伤害保障方面。由于强制性社会

保险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中的制度缺位，此时本应只需发挥补充性作用的商业保险却需

同时承担这类群体基础性保护和补充性保护的重任，结果必然是既无法保证保障的公平性，也无法实现

保障的充分性。因此，最重要的是需要在明确商业保险和强制性社会保险的功能和定位的基础上进行

制度设计。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保险的制度设计值得借鉴，机动车交强险起到了基础性保障作用，商业

保险则对交强险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从通过商业保险对职工社会保险进行补充保障的地方实践中可以发现，多地施行补充工伤保险办

法。保障对象限于已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及职工，由用人单位缴费，由商业保险公司给付一部分依

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的保险待遇，大部分施行地区还会对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的项目进行补充给付。在最新实施补充工伤保险的一些地方，将保障对象划分为已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的劳动者和未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的人员，后者包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安徽省、青岛市、南昌市、

吉安市。从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来看，安徽省和青岛市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补充工伤保险与其他地

区实施的职业伤害保障极为相似，但两地都提高了一次性身故赔偿金标准，且青岛市规定缴费主体为用

人单位。在南昌市和吉安市的补充工伤保险规定中，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待遇给付除未包含劳动能

力鉴定费外，基本实现与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相近的公平保护，即补充工伤保险基金需要支付与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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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同水平的待遇给付和补充待遇。实际上，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相对公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要付

出远高于单位职工的代价。对于已纳入工伤保险的参保人员的补充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其所属

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的30%缴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人缴纳的补充工伤保险费包含基础保费与叠

加保费两部分，缴纳金额远高于用人单位缴费。虽然南昌、吉安两市的补充工伤保险实现了缴费标准和

待遇水平的公平公正，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人缴费的主体设置不符合从属用工实际与风险分担原

则。此外，在经办机构的选择上，南昌、吉安两市均规定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担基本工伤保险和补充工伤

保险的保障业务。本文认为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本工伤保险更为适宜，可以实现基本工伤保险

与他种社会保险均由国家提供，更好地分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风险，而补充工伤保险部分宜由商业

保险机构承担。换句话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可以通过基本工伤保险和补充工伤保险

得以实现，分别由社保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实施。

总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补充工伤保险制度设计应当符合作为补充保障的制度定位，合理设置缴费

主体、缴费标准和待遇给付水平，且明确规定商业保险机构仅经办补充工伤保险。在设计他种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补充社会保险制度时，前述事项同样可参照适用。

在灵活用工和新业态用工模式下，资本不再依赖于需要长久延续的契约关系，从对劳动的依附中解

放出来，获得了极大的流动性和独立性。为此，亟须以法治思维对待和处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

保障问题，让资本担负起应有的用工责任和社会责任。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的公平性和充分性能够有效提高从业人员参保积极性，使其即使面临工作不稳

定也能激励其想方设法持续参保，减少漏保、脱保、断保情形发生。依法对所有劳动者群体的社会保险

权益给予有效保障，有利于劳资双方利益平衡、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是新发展

阶段构建和发展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和谐用工关系的法治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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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Approach to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Engaged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Yuan Wenquan， Mao Jia （Chongq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booming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labor protection of workers engaged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legal domai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protec‐

tion of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ose workers, as i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labor protection, should 

follow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ependency on employers, overcome issues of justice failure, and ulti‐

mately achieve social protection of those workers. However, two prominent problems persist in practice: low 

enthusiasm for social insurance and unclear scope of employ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se‐

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ose workers. These issues primarily stem from the inadequacy of legal mecha‐

nisms in regula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those workers, and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s linkage of social insurance rights with labor relation. On account of their varying degrees of depen‐

dency on employers,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ose workers should be imple‐

mented through stratified and categorized approaches, with an emphasis on both fairness and sufficiency. Fair‐

ness entails that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should contribute their shares of social insurance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employers should bear part of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who take orders infre‐

quently or on a part-time basis. Sufficiency means that those workers are covered by both compulsory social 

insurance and voluntary commercial insurance, with the latter as a supplement to the former; their fundamen‐

tal and common needs will be covered by the former, while their personalized and diverse needs by the latter.

Key words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platform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omplete labor relations;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 labor out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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